南水函〔2026〕126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标志：（C）

关于南安市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242号建议的答复
叶伟强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妥善解决水利蓝线内既有房屋翻建难题的建议》的建议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您所反映的部分既有危旧房屋因受蓝线管控而无法翻建，影响群众居住安全的实际问题。

针对这一问题，我局正采取积极步骤，力求在坚守水安全底线的前提下，为部分历史遗留房屋的危房改造寻找合规路径。当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福建省河道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我局正在加紧筹备诗溪、罗溪、九十九溪、大盈溪四条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工作。

您建议中提及的蓝线内危房翻建审批困境，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严格的河道管理要求。而本次划定的河道管理范围线，将作为河道管理的法定刚性边界。待该项工作完成并经市政府批准公布后，在河道管理范围线以外、水利生态蓝线以内的区域，其管理重心将更多地向生态保护与修复倾斜。对于该区域内确属“先有房、后划线”的历史遗留危房，在确保不影响行洪安全、不破坏水生态、不扩大建设规模与高度的前提下，其改造翻建的审批条件将有望得到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的考量，从而实质性解决“卡脖子”问题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加快四条河流河道管理范围划定的报批流程，积极推动工作，争取早日取得市政府批复。同时，我们也将根据您的建议，主动牵头，会同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、住建等相关部门，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，深入研究河道管理范围外、生态蓝线内既有建筑（特别是危房）的分类处置策略，争取出台更细化、更具操作性的管理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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